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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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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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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８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付息的最后交易日
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付息债权登记日和除息日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 凡在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含当
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将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含当
日）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２００８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０８］１０５６号文”核准发行。本期债券将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支付２００８年
９月５日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

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债券名称：２００８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品种、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有担保和无担保两个品种。其中，有担保品种为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３００，０００万元；无担保品种为５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２９０，０００万元。

３．债券简称：有担保品种简称“０８万科Ｇ１”，无担保品种简称“０８万科Ｇ２”。

４．债券代码：有担保品种代码为１１２００５；无担保品种代码为１１２００６。

５．债券利率：“０８万科Ｇ１”票面利率为５．５０％，“０８万科Ｇ２”票面利率为７．００％。

６．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票面金额：人民币１００元。

８．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起息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２００９年起每年的９月５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１． 担保情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经其总行授权）为本期债券
有担保品种的债券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２．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维持本期债券中有担保品种的债券信用等级为ＡＡＡ，无担保品种的债券信用等级
为ＡＡ＋。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１．本期债券有担保品种“０８万科Ｇ１”的票面利率为５．５０％，本次付息每手（面值１，０００

元）“０８万科Ｇ１”派发利息人民币５５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
的债券利息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４４元；扣税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取得的债券
利息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４９．５元）；

２． 本期债券无担保品种“０８万科Ｇ２”票面利率为７．００％，本次付息每手（面值１，０００

元）“０８万科Ｇ２”派发利息为人民币７０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债券利息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５６元； 扣税后ＱＦＩＩ取得的债券利息实际每手派发利
息为６３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１．债权登记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

２．除息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

３．派息款到账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２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
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付息服务， 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

债券个人债券持有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
税率为利息额的２０％。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二）ＱＦＩＩ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２００９］３号）等规定，ＱＦＩＩ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１０％企业所
得税。

ＱＦＩＩ缴纳的本期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将统一由各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三）其他法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法人的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６３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４９

咨询电话：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转董事会办公室
传 真：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联 系 人：梁洁、吉江华
八、相关机构
１．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１６号琨莎中心１７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７

联 系 人：赵欣欣、聂磊、秦旭嘉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７３３

２．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１０９３号中信大厦１８楼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车军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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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召开时间：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下午１５：００

２．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吉路１０２１号天乐大厦２２楼会议室
３．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持人：董事马彦钊先生
６．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８人、代表股份１８７，３０５，９６９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
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股）的２４．３７％。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海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的表决权１８７，３０５，９６９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的表决权０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

弃权的表决权０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

２、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的表决权１８７，３０５，９６９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的表决权０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

弃权的表决权０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

五、其他情况：

本次会议无涉及分类表决事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周游
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二
○○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
托，就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布吉路
１０２１

号天乐大厦
２２

楼会
议室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
如下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１

、公司发出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其他有关人
员的身份证明；

４

、公司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出的各项提案；

５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６

、公司章程。

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
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本次
股东大会所涉及到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公司向本所保证：公司向本所
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 真实和有效的， 复印件与原件一
致，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隐瞒、疏漏之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贵公
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过程进行了见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是依据《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
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召集的。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上述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及地点、公司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事项。

上述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中有

８

位股东或受权代理人出席了现场股
东大会；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参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

１８７

，

３０５

，

９６９

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７６８

，

５０７

，

８５１

股的
２４．３７％

。

本次股东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全部议
案。

上述各事项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到的上述法律事项出具，

本所同意公司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将本法律意见书呈送有关证券交
易所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
于任何其他目的。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
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９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汉川市支行申请一年期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

亿元的议案》；

因上年申请的授信额度期限届满，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汉川市
支行申请一年期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

亿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年产
３

万吨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技改项目的议案》。

为适应市场需求并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进一步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公
司拟自筹资金

３５

，

９５６

万元建设“新增年产
３

万吨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技改项目”，使之与目前已有的子
午轮胎用钢丝帘线项目形成经济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３５

，

９５６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４

，

５４５

万元，流动资金
１

，

４１１

万元；预计可实
现年均销售收入

４４

，

１００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润
９

，

５９３

万元，投资回收期
４．９９

年（含建设期二年）。 项目已
获 得 汉川市 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 《湖北省企业投 资项目 备案 证 》， 登 记 备 案 项 目 编 码
２００９０９８４３４４０００６３

。 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参见同日公告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新增年
产
３

万吨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项目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新增年产

３

万吨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为适应市场需求并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进一步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公

司拟自筹资金
３５

，

９５６

万元建设新增年产
３

万吨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技改项目。

该项目经公司第六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会
９

名董事均投同意票。 该事项不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此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新增年产

３

万吨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主要工艺装备有：轮胎电镀黄铜作业线、中丝热处
理作业线、预处理作业线（粗拉机）、直进式粗拉机、直进式中拉机、翻转式湿拉机组、双捻机、倒丝机、

外绕机、管式机、重卷机等。 另建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二）项目的可行性和市场前景
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属于金属制品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空间较大。

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是随着子午线轮胎的发展而发展的， 而子午线轮胎又是汽车工业和高速
公路飞速发展的伴生物。 子午线轮胎是轮胎工业的一次技术革命，是轮胎工业的发展方向。 所以轮胎
的子午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轮胎工业的发展水平。 目前我国平均子午化率只有

７０％

左右，与世
界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根据国家汽车工业产业规划，

２０１０

年，整个汽车工业要实现
７５％

以上
的轮胎子午化，

２０１５

年实现
９０％

以上的汽车轮胎子午化。 可见，未来
５－１０

年，我国子午线轮胎有极大的
发展空间，这也会推动子午线轮胎的关键骨架材料———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需求的快速增长。

（三）项目的优势
１

、技术优势：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生产工序复杂，流转环节多，其加工深度、难度及过程控制为金
属制品之最。 公司通过多年的钢丝、钢丝绳生产、开发经验，以及前期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项目的建
设已建立完整的过程控制及质量控制体系，形成独特的工艺和生产技术，可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２

、成本优势：该项目通过采用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优化工艺流程提高设备利用率、采用
天然气作为动力燃料、与国内大型钢厂合作保证原材料优价供应等措施，可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３

、市场优势：公司通过积极的市场开拓，已拥有一大批稳定的优质客户群，而且由于公司钢帘线
已获得美国固特异公司供应商资格的认证，产品可以出口到北美市场。

（四）项目投资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该项目投资额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３５７

，

５８８

万元的
１０．０６％

。

（五）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２

年，达产期
３

年，预计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达产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六）项目的投资回收期
本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３２．４３％

，投资回收期
４．９９

年（含建设期二年）。

（六）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建设资金全部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其中自有资金

３０％

，银行贷款
７０％

。

四、项目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扩大子午轮胎用钢丝帘线产品市场占有率，进一步调整公

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及经济效益，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该项目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稳定，工艺技术装备先进、成熟，投资风险小。

本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工艺装备和技术水平， 同时与公司现有的子午轮胎用钢丝帘
线产能形成经济生产规模，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分红公告

� �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及《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
定，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工银瑞信精选平
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实施合同生效以来的第四次分
红。 本次收益分配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分配红
利
１．００

元。

本基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工银瑞信精

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四次分红预告》。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
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９１８

）。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一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加
中国农业银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协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决定参加中国农业银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９

二、适用期限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费率安排
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办理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开放式基金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８折优惠，优惠后申
购费率不低于０．６％，具体情况如下：

１、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０．６％的，按享受８折优惠后的费率执行；

２、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０．６％的，则按０．６％执行；

３、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０．６％或
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相关公告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重要提示
１、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有关长信银利精选基金和长信利息收益基金参加中国农
业银行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事宜请参见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延长银利精选基金和利息收益基金在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业务费率优惠的公
告》。

２、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国农业银行交易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
率，不包括（１）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２）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４、本活动的解释权归中国农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
投资者留意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中国农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９

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免长话费）

网址：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加华宝
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部分开放

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宝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起，华宝证券的

各营业网点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全部开放式基金并开通本公司部分开放式基金前端申
购模式下的基金转换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在华宝证券代销本公司旗下基金信息
１、代销基金范围与代码

基金 基金代码（开通）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９

（前端）和
５１９９９８

（后端）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前端）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前端）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前端）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前端）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９

（前端）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前端）

２、本公告本项内容仅对增加华宝证券为本公司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
说明，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以及相关公告。

二、在华宝证券开通本公司部分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
１、适用基金范围与代码

基金 基金代码（前端）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９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２、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四只开放式基金其中的任一只的投资者。

３、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于基金开放日通过华宝证券各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办

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４、基金转换费率
（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转换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转换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转换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２）上述基金相互转换费率表：

表：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转换费率表
利息收益（前端） 增利动态（前端） 银利精选（前端） 金利趋势（前端）

利息
收益

（前端）

――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增利
动态

（前端）

Ｎ＜１

年
０．５０％

――
Ｎ＜１

年
０．５０％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０％

２

年
≤Ｎ ０ ２

年
≤Ｎ ０ ２

年
≤Ｎ ０

银利
精选

（前端）

Ｎ＜２

年
０．５０％ Ｎ＜２

年
０．５０％

――
Ｎ＜２

年
０．５０％

２

年
≤Ｎ＜３

年
０．２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０．２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０．２５％

３

年
≤Ｎ ０．００％ ３

年
≤Ｎ ０ ３

年
≤Ｎ ０

金利
趋势

（前端）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

５、重要提示
（１）本公告本项内容适用于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本公告内容及基金转换业务

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２）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和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事项可参照本公司已刊登的上述基
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最新公告，并据此执行。

（３）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相关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等公告文件，亦可到本公司网站等处查询。

（４）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或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１、华宝证券的各营业网点；

２、登录华宝证券网站：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免长话费）；

４、登录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３１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指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

无新提案提交情况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Ａ

座三层会议
室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７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０３

，

２９０

，

１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０４％

。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４

人， 代表股份
２８８

，

８０４

，

８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５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人数

５６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４８５

，

３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

。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荣泳霖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经大会审议及出席股东对下述议案进行表决，产生如下决议：

一、分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
买资产的议案》

事项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赞成：

２９６

，

７２７

，

１８５

股；反对：

５

，

３２８

，

１４２

股；弃权：

１

，

２３４

，

７９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８４％

。

事项
２

、发行数量
赞成：

２９５

，

８７３

，

４３４

股；反对：

５

，

０３１

，

０２３

股；弃权：

２

，

３８５

，

６６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５５％

。

事项
３

、发行对象
赞成：

２９５

，

６３９

，

３４８

股；反对：

４

，

６７１

，

３７９

股；弃权：

２

，

９７９

，

３９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４８％

。

事项
４

、发行价格
赞成：

２９５

，

６０２

，

８９３

股；反对：

４

，

７７０

，

６４７

股；弃权：

２

，

９１６

，

５７８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４７％

。

事项
５

、认购方式及交易标的
赞成：

２９５

，

５８６

，

１４８

股；反对：

４

，

７１７

，

３５４

股；弃权：

２

，

９８６

，

６１６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４６％

。

事项
６

、定价方式
赞成：

２９５

，

５１３

，

３４８

股；反对：

４

，

７３８

，

６２２

股；弃权：

３

，

０３８

，

１４８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４４％

。

事项
７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赞成：

２９５

，

３７５

，

２３３

股；反对：

４

，

７５０

，

６５４

股；弃权：

３

，

１６４

，

２３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９％

。

事项
８

、交易标的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赞成：

２９５

，

４４６

，

３４８

股；反对：

４

，

６５４

，

４３４

股；弃权：

３

，

１８９

，

３３６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４１％

。

事项
９

、锁定期安排
赞成：

２９５

，

１５１

，

８４８

股；反对：

４

，

６２４

，

４３６

股；弃权：

３

，

５１３

，

８３４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２％

。

事项
１０

、上市地点
赞成：

２９３

，

２３０

，

６５１

股；反对：

４

，

１１７

，

２４５

股；弃权：

５

，

９４２

，

２２２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８％

。

事项
１１

、滚存利润安排

赞成：

２９３

，

２３０

，

６５１

股；反对：

４

，

０５８

，

３５６

股；弃权：

６

，

００１

，

１１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８％

。

事项
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赞成：

２９３

，

２４１

，

０５１

股；反对：

４

，

０９８

，

０４５

股；弃权：

５

，

９５１

，

０２２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９％

。

事项
１３

、本次发行的审批
赞成：

２９３

，

２２５

，

２５１

股；反对：

４

，

０４７

，

７７４

股；弃权：

６

，

０１７

，

０９３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８％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０７２

，

６７２

股；反对：

４

，

３１３

，

９９４

股；弃权：

５

，

９０３

，

４５２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３％

。

三、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１６７

，

７５１

股；反对：

４

，

５９８

，

８４４

股；弃权：

５

，

５２３

，

５２３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６％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１６４

，

０５１

股；反对：

４

，

３９２

，

５６０

股；弃权：

５

，

７３３

，

５０７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６％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１３２

，

１５１

股；反对：

４

，

３５９

，

１９２

股；弃权：

５

，

７９８

，

７７５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５％

。

六、审议通过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报告书》

赞成：

２９３

，

１３５

，

１８１

股；反对：

４

，

４９９

，

６５２

股；弃权：

５

，

６５５

，

２８５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５％

。

七、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１２４

，

７８１

股；反对：

４

，

３９９

，

７１４

股；弃权：

５

，

７６５

，

６２３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５％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清华同方（海外）创业投资公司、同方国际公司、

同方光电香港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美元额度担保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３

，

３４９

，

０６４

股；反对：

３

，

０５６

，

２２３

股；弃权：

６

，

８８４

，

８３１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２％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下属子
公司使用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２９２

，

７４８

，

６３４

股；反对：

３

，

６８４

，

４４６

股；弃权：

６

，

８５７

，

０３８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２％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戴文震、 温薇薇律师现场
鉴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
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九月一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投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基金， 经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协商， 决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对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的申购费率（只限前端申购费用）实行费率优惠。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１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２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２７０００５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６

）、广发大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７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８

）、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１０

）和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２１

）。

目前，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仅开通单笔

５

万元（含）以下基金定投业务，暂停日常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何时恢复日常申购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目
前正处于封闭期，何时开放申购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今后发行的开放式
基金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 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中
国农业银行的安排为准。

二、优惠方式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办理上述适用

基金的申购业务的，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
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 重要提示
１

、以上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只限前端申
购费用）的个人网上银行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后端模式
申购费率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
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中国农业银
行的安排为准。

２

、以上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农业银行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以上优
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４

、此次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办理事宜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安排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或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在江海证券推出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人的理财需求，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在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海
证券”）正式推出以下开放基金的“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
称“基金定投”）：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１

）、广发稳
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２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７０３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广发货币
Ａ

，基金代
码：

２７０００４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６

）、广发大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７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９

）、 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１０

）和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２１

）。

至此，江海证券基金定投适用于本公司目前管理的上述开放式基金以及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５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０８

）。

目前，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仅开通单笔

５

万元（含）以下基金定投业务，何时开通单笔
５

万元以上定投业
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封闭期，何
时开通定投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 具体办理事宜请以江海证券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１

、基金定投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
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
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基金定投适用于
后端（如有）和前端收费模式。

２

、投资者可到江海证券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并约定每期固定的
投资金额， 上述基金中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定投每期申购金额由原来的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元改为不低
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其余基金的基金定投每期申购金额均为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

３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江海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 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或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基金定投并不
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